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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重大关联交易

７．４．１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

中远总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

综合

服务收入

）

７４５．０２ １７．１４

中远总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

综合

服务支出

）

５，７２６．４７ ９．３９

中远总公司附属公司

（

船舶服务

收入

）

２，２９１．６９ １８．６３

中远总公司附属公司

（

船舶服务

支出

）

１，０４０，５５６．７２ ６９．３７

中远总公司附属公司

（

船舶管理

收入

）

３６２．６７ ７８．４４

中远总公司附属公司

（

船舶管理

支出

）

中远总公司附属公司

（

船员租赁

收入

）

１０，０２８．４６ ２５．３９

中远总公司附属公司

（

船员租赁

支出

）

３，９０７．５７ ７．０１

中远总公司附属公司

（

集装箱服

务支出

）

１３，３９２．８３ １２．５６

中远总公司联营公司

（

揽货服务

收入

）

２８，５７３．７９ ５．１２

中远总公司联营公司

（

揽货服务

支出

）

４３８，８８０．１１ ７３．４０

中远总公司联营公司

（

码头服务

收入

）

２．５１ １００．００

中远总公司联营公司

（

码头服务

支出

）

８２，９３３．９１ ９．９１

中远总公司附属公司

（

中远物流

向关联方提供货运服务的收入

）

６５．９６ ０．０８

中远总公司

（

委托管理服务收入

） １，８５６．５３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３，９２６．６４ １，５８５，３９７．６２

其中：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

４３

，

９２６．６４

万元。

７．４．２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不适用

７．４．３

报告期内资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进展情况

√

不适用

截止报告期末，上市公司未完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清欠工作的，董事会提出的责任追究方案

√

不适用

７．５

委托理财

√

不适用

７．６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７．６．１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干散货航运业务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

日

，

中远总公司向本公司出具了

《

不竞争承诺函

》，

向本公司作出如

下承诺

：

在中远总公司作为中国远洋控股股东期间

，

除现有的上述干散货船队规模外

，

中远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将不采取任何行为和措施

，

从事对中国远洋及其子公司构

成或者可能构成竞争的行为

，

且不会侵害中国远洋及其子公司的合法权益

，

包括但

不限于

：

未来设立其他子公司或合营

、

联营企业从事海上干散货运输业务

，

或者用其

他的方式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海上干散货运输

；

本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中远总公司及

其下属公司与中国远洋及其下属公司之间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

同时

，

中远总公

司承诺给予中国远洋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中远总公司或下属公司拟出售的与干

散货运输有关的资产及

／

或股权的权利

：

针对中远散运参股的海外公司向中远散运及

／

或其子公司租赁船舶并经营国际

海上干散货运输业务的情况

，

中远总公司承诺将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底之前采取有效措施

解决上述问题

，

包括但不限于采取以下措施

：

调整该等海外公司合并架构

，

或重组业

务

，

加强公司治理

，

确保该等海外公司与中国远洋不构成同业竞争

。

干散货航运业务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底前

，

中远总

公司已采取上述措施

，

该等海

外公司与中国远洋已不构成

同业竞争

。

发行时所作承诺

１、

集装箱航运业务

中远总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９

日与本公司订立

《

业务不竞争承诺函

》，

向本公司承

诺

：

（１）

本集团将会是中远总公司下属以自有或租用集装箱船舶在境内外从事海上

集装箱全程运输业务

（“

限制集装箱航运业务

”）

的唯一机构

；

及

（２）

其将促使其成员

（

不包括本集团的成员

）

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限制集装箱航

运业务

（

不论是以股东

、

合伙人

、

贷款人或其它身份

，

以及不论为赚取利润

、

报酬或其

它利益

）。

该承诺将在发生以下情况时不再具有任何效力

：

（１）

中远总公司

（

直接或间接

）

通过其控制的公司

、

企业或实体不再是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之日起计的十二个月期间届满

；

（２）

本公司证券在香港联交所或双方同意的其它证券交易所及自动交易系统挂

牌后被摘牌

。

２、

集装箱租赁业务

对于集装箱租赁业务

，

在中远太平洋于

１９９４

年首次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时

，

中远

总公司向中远太平洋承诺

，

中远总公司及其子公司将

：

（１）

不会在世界任何地方经营任何与中远太平洋及其子公司集装箱租赁业务有

竞争的业务

；

（２）

在任何情况下当中远总公司需要集装箱时

，

会先考虑向集装箱租赁公司租

用

，

并在此情况下中远总公司将授予中远太平洋及其子公司优先权与中远总公司商

订集装箱租赁业务

，

且只在中远总公司未能向集装箱租赁公司租用集装箱时

，

方会

考虑购买集装箱自用

；

（３）

以平均市场租值与中远太平洋及其子公司进行上一段所述的磋商

，

并协议

现有及未来合约的年度租金调整

，

并会以十大独立集装箱租赁公司其中四家的平均

租值订立未来一切合约及租金调整

；

（４）

与中远太平洋及其子公司订立的任何现有合约续期十年

，

并将会订立十年

期的新合约

。

３、

货代

、

船代及物流业务

在中远太平洋物流于

２００３

年底收购中远物流的

４９％

权益时

，

中远总公司保留中

远物流的

５１％

权益

，

并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２

日与中远物流及中远太平洋物流

，

就中远物流

及其下属公司所从事的业务

，

订立了

《

非竞争协议

》。

中远总公司作出了以下承诺

：

（１）

中远总公司承诺

，

在通过中货从事与中远物流及其下属公司业务存有竞争

的船务代理

、

货运代理

、

第三方物流及与上述服务相关的支持服务

（“

限制业务

”）

时

，

中货将只向中远集运提供船舶代理服务

，

且中货从事的货运代理服务以为中远集运

揽货为主

；

（２）

除上述有关中货的安排外

，

中远总公司将不会

（

除通过中远物流及中汽货代

外

）

发展或经营限制业务

；

（３）

中远总公司须促使其下属的除了中货外所有与中远物流及其下属公司的核

心业务存有竞争的公司

（

包括但不限于中汽货代

），

除被中远总公司出售予第三方或

被中远物流及其下属公司收购外

，

于非竞争协议签订后三年届满时结业或清盘

；

（４）

中远总公司已向中远物流授出为期五年的购买选择权

（

在遵守适用法律规

定的任何第三方的优先权的前提下

）。

中远物流可按公平市价及公平合理的其它一

般商业条款

，

向中远总公司购入其下属的可能与中远物流及其下属公司从事的业务

构成竞争或业务性质相似的公司或企业的全部或部分权益

；

（５）

中远物流有优先权购买中远总公司出售的任何可能与中远物流及其下属公

司的任何业务存有竞争的公司或业务

（

但受制于适用法律规定的任何第三方的优先

权

）。

７．６．２

公司资产或项目存在盈利预测，且报告期仍处在盈利预测期间，公司就资产或项目是否达到原盈利预测及其原因作

出说明

√

不适用

７．７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

况

诉讼

（

仲裁

）

涉及金

额

诉讼

（

仲裁

）

进展

诉讼

（

仲裁

）

审理结

果及影响

诉讼

（

仲裁

）

判决执

行情况

注

１，１７９

万美元 审理中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５８０

万欧元 审理中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费用约

６５

万美元

已和解

中远美洲公司以及

Ｉｎｔｅｒｐｏｏｌ

向原告承担

３３３，３３３

美元

保险公司支付

注：重大诉讼、仲裁基本情况请参阅附录财务报表附注“或有事项中的重要未决诉讼事项”部分。

７．８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７．８．１

证券投资情况

√

不适用

７．８．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单位：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成本

占该公司

股权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 报告期损益

报告期所有者权益变

动

会计

核算

科目

股份来

源

６００４２８

中远航

运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 ６５，７９８，１１３．０８ －１３，０７６，７８３．２７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产

发起取

得

６０００１８

上港集

团

３，９７６，４９６．７６ ０．０７ ５９，３２１，７００．００ １，４６３，５８０．００ －２３，２３８，２２５．００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产

二级市

场购入

０００５７８

盐湖集

团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 ８２，２５７，９１０．３８ ４，５８１，８８２．８６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产

置换

６０１００８

连云港

１，７６０，４１８．４４ ０．２６ ８，５９７，４００．００ ３９，３３０．７１ －１，５２１，４５０．００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产

发起取

得

００００３９

中集集

团

３，０７６，７３１，５９３．８９ ２１．８０ ４，４４９，３３０，５２７．７９ ６２２，１０１，６１６．４７ ９６，７６５，６１３．４１

长 期

股 权

投资

受让

／

购入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

行

６７６，４１３．００ ０．０００８ ２，５４４，９３３．９２ ８６，８２３．４０ １，１２７，５９４．６８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产

购入原

始法人

股

６００８２１

天津劝

业

９９，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５１６，２３８．９２ １１，９８１．１２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产

购入原

始法人

股

０００５９７

东北制

药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 ２，１３６，７２３．８２ －８５９，２３９．７３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产

购入原

始法人

股

６００８３７

海通证

券

７，２９１，６６８．００ ０．０６ ４８，７８４，８３９．５２ １，０１２，１３３．６０ －３６，２４７，０３４．５５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产

发起取

得

００２３２０

海峡股

份

１，７２６，９０８．３７ ０．７５ ６０，０７１，６４８．００ ７０７，２８０．００ －１，３６９，１７６．８７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产

发起取

得

合计

３，１０３，４６２，７９８．４６ ／ ４，７７９，３６０，０３５．４３ ６２５，４１０，７６４．１８ ２６，１７５，１６２．６５ ／ ／

７．８．３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所持对

象名称

最初投资成

本

（

元

）

持有数量

（

股

）

占该公司

股权比例

（％）

期末账面价

值

（

元

）

报告期损

益

（

元

）

报告期所

有者权益

变动

（

元

）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江 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４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

长 期 股 权

投资

购 入 原 始

法人股

广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９，９０９．００ ０．００１１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长 期 股 权

投资

发起取得

合计

６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９，９０９．００ ／ ６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 ／ ／

７．８．４

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

适用

买卖方向 股份名称

期初股份数

量

报告期买入

／

卖出股份数

量

期末股份数

量

使用的资金数

量

产生的投资收

益

卖出 中信銀行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４７，６９７．６１

报告期内卖出申购取得的新股产生的投资收益总额

０

元。

７．９

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或履行社会责任报告，详见年报全文。

§８ 监事会报告

８．１

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能够严格遵守公司章程及公司上市地适用法律的相关规定，勤勉尽责，规范经

营。 公司通过强化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监事会未发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违反适用法律、公

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８．２

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真审核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司境内外审计师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监事

会认为，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和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客观、公正、真实的反映了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经营现状。

８．３

监事会对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听取了公司管理层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与承诺投入项目一致， 未发生

改变使用用途情况。

８．４

监事会对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的独立意见

不适用。

８．５

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检查，各项交易均按市场公允价格进行，未发现有损害股东的权益或公

司利益的情况。

８．６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意见的独立意见

不适用。

８．７

监事会对公司利润实现与预测存在较大差异的独立意见

不适用。

§９ 财务会计报告

９．１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

未经审计

√

审计

审计意见

√

标准无保留意见

□

非标意见

９．２

财务报表

(上接B253版)


